[bookmark: _GoBack]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直有关部门：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建立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10日
　　建立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农牧和科技、防沙治沙、自然资源、水利、公安等执法协调配合工作机制。按照磴口县《关于自治区第十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环境保护“行业监管与综合监管相结合”原则，夯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整合执法资源，切实加强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创新执法方式，加大执法力度，增强环境执法合力，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及时有效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工作重点
　　(一）重点排查整治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破坏林草地、耕地等方面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和环境问题，严格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严禁在生态红线内滥采乱挖、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内非生态活动；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问题。以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重点，举一反三，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以保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确保饮用水水质为目标，以排查影响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排污企业为重点，紧盯水源地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排污口和农业及生活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强化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及管理防控措施，不断提高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水平。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及保护区划定，边界标识设立，违法排污、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开展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开展河湖管护“清四乱”专项行动，强化河湖管护与执法监督。
　　(三）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着力优化市民生活环境，严格施工及道路扬尘监管，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联合检查全县施工工地扬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确保施工工地周边100%围挡，出入车辆100%冲洗，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物料堆放100%覆盖。加大“散乱污”企业治理力度，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治理，加强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治和春秋季秸秆禁烧，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联合执法协调配合机制
　　（一）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各部门均可发起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工作情况，总结经验做法，商讨健全生态环境、农牧、防沙治沙、水利、公安等执法协调配合的总体形势、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解决协作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需明确负责联合执法工作的内设机构及联络员，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工作协调。各联合执法部门在履行本部门职能时发现应由其他部门负责的相关行为时，及时转达，提高工作效率。
　　（二）建立完善疑难复杂问题会商机制
　　各联合执法部门可对疑难复杂存在的问题进行会商，统一商定规则、认定标准和法律适用、规范程序，保障依法执行，确保百密无一疏。各联合执法部门可对不同单位的专业性问题相互咨询和交流，共同研究解决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建立完善生态环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各联合执法单位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完善调解对接工作制度，对适宜调解的生态环境资源矛盾纠纷尽可能开展调解、和解和协调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四）建立完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
　　紧扣生态恢复理念，综合运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方式，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和补偿机制深入落实。各联合执法部门配合与协作，在联合执法中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将生态修复情况与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强化生态修复执行监督，确保修复措施落实到位，促进实现法律效果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五）建立完善联合宣传发布机制
　　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和表现形式，利用电视、报纸以及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会通报联合执法部门的工作进展和成效。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和企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良好氛围。
　　（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专业化建设
　　适时开展联合培训，针对法律法规适用、认定标准等执法难点重点问题进行学习研讨，统一执法尺度和法律适用，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库建设，邀请联动单位专家担任顾问，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提供专业支持。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县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是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各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这次专项执法整治活动作为解决辖区环境突出问题重要举措，认真组织，确保实效，不走过场，全面覆盖。
　　(二）严格执法办案。各部门要结合法律规定和证据情况，对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及时汇总报送生态环境分局。对环保督察交办的问题，各部门要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严肃查处，坚决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对工作不力，执法不严，有案不办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
　　(三）强化工作调度。生态环境领域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开展，各单位要确定联络人员，每月22日前向生态环境分局报送工作开展情况，重大情况、重要信息随时报送。生态环境分局每月25日前向政府上报汇总情况。

